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 

控留職缺進用原住民約僱人員甄試簡章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3 . 4 . 2 5  

一、甄試名額：正取1名，備取2名。 

二、工作內容及報酬： 

工作內容： 

(一)辦理違反環境保護法規稽查、取締、告發之執行。 

(二)辦理關於各類環境公害污染源如空氣污染、噪音、廢棄物、水污染等稽查防治案件受理、 

    登錄蒐集彙整及管制執行事項。 

(三)執行各項環境檢驗儀器、設備現場操作、採樣、送驗事宜。 

(四)需配合輪值大、小夜班及例假日勤務。 

(五)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報酬：280薪點(新臺幣37,800元)。 

三、報名資格條件：具原住民族身分並設籍臺北市6個月以上[計算至報名截止日（即112年11月24

日(含)以前設籍者）]，且具有下列條件： 

(一)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。 

(二)具有小客車駕駛執照。 

(三)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迴避任用及第28條第1項各款規定不得為公務人員之情事者。  

四、報名日期：113年4月25日(星期四)至113年5月24日(星期五)。  

五、報名方式：線上報名或郵寄。採線上報名者應將報名應繳證件(原住民身分佐證資料、報名表、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小客車駕照、自傳、最高學歷影本、專業證照（無則免附）等證件)合併

掃描為單一 PDF 檔案後上傳；郵寄者，請將報名應繳證件郵寄至：103030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

北路三段347號4樓人事室彭富鼎先生收，信封請註明：第二中隊約僱人員。（所繳證件如有不

實，除取消甄試資格外，涉及刑責者，由應試者負責）。 

六、應繳證件： 

（一）原住民身分佐證資料：最新申請之全戶新式戶口名簿（含詳細記事）影本或最近3個月 

內之電子戶籍謄本正本【即113年2月24日(含)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】。另為檢視設籍

時間是否達6個月以上，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請勿省略。 

     (二) 報名表(本簡章第3頁)，以下證件請繳送影本，甄試當日請攜帶證件正本查驗。 

     (三)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（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；如係國外學歷須加附經翻譯且認   

          證（本國駐外單位、公證等）之中文譯本；國外學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「大學辦理國 

          外學歷採認辦法」，經我國駐外單位驗（認）證；持大陸學歷者，須依「大陸地區學歷 

          採認辦法」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。影本請以 A4紙影印勿裁切）。 

     (四) 身分證 (正、反兩面影本黏貼於報名表第1頁)。 

     (五) 小客車駕駛執照正面影本(黏貼於報名表第2頁)。 

  （六）自傳。 

  （七）專業證照（無則免附）。 

六、甄試日期及地點： 

甄試日期:報名表件初審審查合格者，將以電話通知口試，故請留下可聯絡得到本人之電話，

如電話無法聯絡到，視同棄權，資格不符者，不另通知；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之應

徵者如需返還書面應徵資料，請附掛號回郵信封俾利郵寄，以落實環保政策。 

甄試地點:本大隊會議室 



七、甄試方式：採口試，依總成績決定錄取順序，成績未達80分者不予錄取；應徵人員如成績未達 

              標準、不符本大隊需求，本大隊可斟酌情況從缺。 

八、錄取放榜通知： 

   (一)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大隊網站，未錄取者不再另行通知。 

 (二)正取1名，經電話通知報到而未於報到日指定時間前至本大隊人事室辦理報到，逾時以棄權

論，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；正取人員在進用期間因故離職，得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，備取

人員候補期間為6個月。 

九、約僱期限： 

   (一)僱用期限自報到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後續依約僱人員僱用計畫及考核僱用，如僱用計

畫停止應無條件解除僱用。 

 (二)本案係控留本大隊專案技工職缺進用之原住民約僱人員，如遇僱用原因消失時，應無條件

解僱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 

十、附則：  

  （一）報考應繳表件不齊全（如未使用本次甄試之「報名表」報考、報名表未檢附「身分證」正

反面影本、未檢附小客車駕照影本、未檢附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、未檢附原住民身分佐

證資料等）或不符合報考資格者，將不予安排參加甄試。 

 (二) 所繳證件如有不實，除取消甄試及錄取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。 

（三）符合報名資格或甄試錄取者，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

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之規定，撤銷其甄試資格或錄取資格。 

 （四）經進用之約僱人員於約僱期間由本大隊辦理考核，經考核表現不佳逹考核注意事項解僱規  

    定者予以解僱。 

 （五）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保稽查大隊 

約僱人員(原住民)甄試報名表 

   甄試編號：        （由試務單位填寫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名  性別  
出生
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 
統一編號 

          住宅 
電話 

 

通訊地址 
 行動

電話 

 

學歷 
畢業學校及科系 

（請填寫報考類別相關最高學歷，大學以上學歷者，請詳列大學及研究所學歷資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學位 畢業 

學校              系（科）/研究所          學位 畢業 

電子郵件  

相 關 

工 作 

經 歷 

工 作 單 位 職 稱 工  作  內  容 起  迄  時  間 

   自  年 月 至 年 月 

   自  年 月 至 年 月 

   自  年 月 至 年 月 

專業 

證照 

證 照 名 稱 等    級 發 照 機 構 證 照 號 碼 

    

    

相關 

訓練 

  訓 練 單 位 訓練名稱 訓練內容 起  迄  時  間 

   自  年 月 至 年 月 

   自  年 月 至 年 月 

   自  年 月 至 年 月 

其他 

專才 

 電  腦 

 

□中文輸入(每分鐘    字) □WORD   □EXCEL  □公文系統 

□其他，請填寫： 

 語  言 □台語  □客語 □英語  □其他，請填寫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共2頁 

 

 

 

請自行黏貼新式身分證影本 

（背面） 

 

 

 

請自行黏貼新式身分證影本 

（正面） 



 

簡要自傳（600字以內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由試務單位填寫 

 

審查 

結果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初審查人簽章： 

 

□合格 

□不合格，原因： 
複審查人簽章： 

 

 

 

 

請自行黏貼駕照影本 

（正面） 

 


